粮食收购资格许可工作流程

















申


请





岗位责任人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初审，按照行政许可法第32条作出处理。





制作发给《粮食收购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



受             理





当场告知申请人补正，或者在收到申请材料的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内容。申请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的。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，或补正后5日内不作出决定的，从次日起即为受理。





⒈不需要取得收购许可的，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；


⒉当场告知申请人补正,或者在收到申请材料的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内容后,申请人仍未补正的,制作、送达《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。





审    查    与    决    定





岗位责任人对照领证资格条件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必要时经2名以上工作人员实地踏勘和核实后提出经办意见。








在局门户网站或媒体上予以公布。





符合收购发证条件的





部门责任人审查同意后，由岗位责任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制作发给《粮食收购许可证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办理或变更工商登记。逾期不向申请人提供书面通知的，视为授予资格。





不符合收购发证条件的





整理相关资料并归档。





部门责任人审查后，由岗位责任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制作并送达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


